
新闻发布会材料一
关于人民法院司法为民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  于厚森
（2012年10月30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各位通报近五年来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有关情况。
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为民，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积极指导全国法院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党的十七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司法为民理念，不断健全司法为民机制，大力提高司法为民成效，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一、紧密联系法院实际，深入践行司法为民理念
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紧密联系审判执行工作实际，着力推进司法为民工作理念创新。
（一）明确提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确立为工作主题，对人民法院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提出了更具时代意义和更符合本质特征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司法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关系，深化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认识，切实解决权从何来、为谁司法、靠谁司法的问题。
（二）深入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针对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为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来引领人民法院广大干警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要求，大力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活动，进一步提升人民法官的精神境界，明确广大法官的价值追求。

（三）大力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2009年8月10日，王胜俊院长提出人民性是人民法院的本质属性，系统阐述了坚持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必须增强“三个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正确处理“五个关系”（严格执法和为民服务的关系、当事人具体权益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系、依法裁判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司法专业化与司法大众化的关系、改革创新与继承传统的关系）。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干警要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树立平民意识，甘当“平民法官”。各级人民法院在主题实践活动中，以司法为民为宗旨，大力加强审判执行工作，涌现了陈燕萍、詹红荔、厉莉、翟树全等一大批为民司法的先进典型。
二、切实加强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司法为民机制
全国各级法院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以司法便民、利民为着眼点，在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司法便民长效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在继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和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年）、《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2010年），要求各级法院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部门，负责信访接待、诉讼引导、风险告知、案件查询、办案人员联系、诉讼材料接转、诉讼疑问解答、判后答疑、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等方面的工作，并通过加强非工作日立案、上门立案、远程立案、网上立案查询、巡回审判等措施，切实方便群众诉讼。
（二）建立健全立案服务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立了立案接待大厅，建立了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2009年）等意见，明确了首问负责制度、服务承诺制度、办事公开制度、文明接待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规定了行为规范、接待用语等。
（三）建立健全司法民主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2009年），明确了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基本要求，着力健全法院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司法决策征求意见、网络民意沟通等9个机制，改进和完善了特邀咨询员、人民陪审员等2项制度，大力拓展了民意沟通的对象范围，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法院工作与群众需求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进司法民主。
（四）建立健全司法公开工作机制。为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扩大司法公开范围，拓宽司法公开渠道，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2009年），规定了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六个方面的信息公开，明确了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原则和注意事项，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
（五）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工作机制。最高法院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困难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有关工作，2008年以来全国法院共为困难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130.11亿元。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效缓解刑事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和实际困难。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2011年，全国法院向刑事被害人发放的救助金额逐年递增，已累计发放救助金2.3亿余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切实加强执法办案，不断增强司法为民成效
人民法院落实司法为民的成效如何，最终只能通过执法办案表现出来。2008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狠抓执法办案第一要务，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依法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成绩显著。
（一）依法打击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犯罪，努力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2008年以来，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577062件，判处罪犯4567236人，各级法院依法惩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审结杀人、抢劫、绑架、爆炸、黑社会性质组织、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357695件，判处罪犯558264人；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审结涉及“瘦肉精”、“地沟油”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 732 件，判处罪犯947 人；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案件 5464件，判处罪犯 7209人。加强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集资诈骗、危险驾驶等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审结集资诈骗案件1361件，判处罪犯 1586人，审结危险驾驶案件 38515 件，判处罪犯32630人。
（二）依法加强对涉民生案件审判，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08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切实加强民事审判工作，有力保障民生。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 555187 件，促进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贯彻落实；审结民间借贷案件2490906件，维护了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审结劳动争议案件 1376175件，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审结涉农民事案件 1011104件，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审结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2514608 件，依法惩恶扬善，确保公平公正；审结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69584 件，促进了平等、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的形成；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6179278 件，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
（三）依法加强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2008年以来，各级法院审结各类行政案件 540944 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7379件。2010年上半年开展了为期1年的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清理出2010年5月31日前受理的有可供执行财产的21768件委托案件，已执结21673件，执结率达99.56%；开展了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截至2011年底，各地经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备案审核后被正式授予“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荣誉称号的法院已达984家；开展了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2011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的执结率为93.59%，实际执行率达到77.83%，与上年同比分别提高0.92个百分点和5.33个百分点，有力推动了执行工作的良性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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